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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兒童美術創作展校內認證實施計畫 

                                                 108.9.26修訂                                         

壹、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第三條、教育部九年一貫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體課程目標。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8年度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激發兒童藝術潛能，提昇藝術水準。 

二、推展美術創作教學，促進創作風氣。 

三、加深加廣學生學習，擴展學習效果。 

參、參加對象：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 

伍、實施方式及日期 

一、認證奬勵： 

    1.各校於一年級新生入學時發予每人一本臺北市小小美術家護照，鼓  

      勵學生參與美術創作，每完成三件作品即核予一個認證章，每集滿  

      三個認證章可獲頒初階、進階、高階認證證書一張（詳如附件一）。 

    2.獲高階獎狀者可獲頒兒童美術創作展專屬獎品一份。 

    3.獲高階獎狀後仍繼續創作送件者，免參加校內複審、直接由學校送 

      件參加決選，但請於報名表註明第幾次參加。 

二、評選作業：每年辦理一次兒童美術創作展(以下簡稱美創展) 初審、複審及決選

作業。 

      (一)初審 

1.收件日期：108 年 10 月 14 日〈一〉至 108 年 10 月 23 日（三）止。 

     2.受理單位：由各班視覺藝術(美勞)教師在班上評審。 

     3.參加辦法：學生挑選自己創作的三件作品，填妥報名表(附件二)、作品標籤(附

件三)，交給各班的美勞教師，參加初審。(每生每年至多可送 6件作品，

填 2份報名表(附件二)，蓋認證章 2次。) 

4.美勞教師於報名表上之初審評審欄位，勾選通過項目及評審結果。 

5.初審獎勵依 附件一 核章於” 小小美術家護照”上。 

6.美勞教師完成初審後，填寫參加複審名單（附件四），並將全部之「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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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獲選參加「複審」的作品，以班級為單位，整理好放在班級「美展袋」內（每

一學生作品用大迴紋針夾好），一併送交「教務處」辦理。未推荐參加複審的作

品請美勞教師完成報名表的初審作業填寫後，於作品背面蓋初審章後自行退還給

學生，不需送到教務處。印章請至教務處用印。未按規定辦理者，不予以審理。 

※各校初審無名額限制，只要是認真學習、努力創作的學生，請有興趣學生踴躍參加 

 

(二)複審 

1.辦理日期：108 年 10 月 24 日〈四〉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四）止。 

2.受理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3.各班美勞老師將參加複審名單（附件四），連同全部「報名表」及獲選參加

「複審」的作品，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僅送要參加複審的作品即可)。 

4.敦聘本校具美勞專長之教師或擔任視覺藝術課程之教師作為複審評審，進

行校內評選，並以各年級參加複審人數之比例計算，金牌占 10%、銀牌占

20%、銅牌占 30%、再加油占 40%，小數點部分以四捨五入計算，再由校內

製發獎狀予以鼓勵。獲金牌作品將代表本校參加決選。 

  (三)決選 

1.收件日期：108年 11月 28日（四）、11月 29日（五）。 

2.評審日期：預定日期為 108年 12月 5日（四）、12月 6日（五）。 

3.評審委員：由台北市教育局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團共同評審。 

4.本校教學組會將校內評選為金牌獎之作品送達麗山國小（獲得金牌獎的作

品，從三件中選出最優一件參加評選）。 

5.決選獎勵：從各校送件「金牌獎」的作品中，評選出較具特色的作品，參

與美創展，預定於 109年 3月辦理。 

陸、作品須知 

報名作品送件時應符合以下規定，未符尺寸標準者，一律不予受理審查及評選。 

（一）學生個人創作，主題及材料不拘（含水彩、版畫、水墨畫、設計、電腦繪圖……

等）以平面創作為主，立體作品請以作品前、後、左、右四個方向拍攝之照片

黏貼至四開有顏色的底紙上送件。 

註：繳件時若附上作品袋或是塑膠套者，校方恕不負保管責任。 

（二）作品規格為八開或四開，八開作品請貼於四開底紙上(水墨作品務須襯底)，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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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未符標準者，不予以審理。 

（三）作者請在「小小美術家的話」欄框中，寫明作者創作每件作品的想法，並請老

師、家長寫話。 

（四）送件作品均需填寫附件二「報名表」，用迴紋針別於作品上，並將附件三「作品

標籤」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五） 所需附件可在學校網站「最新消息」處下載，報名表填寫不完整者，不予評審。 

（六） 參加複審作品繳交期限： 108年 10月 25日(五)止，以班級為單位(每生三件，

每班至多 10名，背面貼標籤)連同報名表(用迴紋針別於作品之上)送至教務處

教學組，逾時不收。 

 

柒、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捌、本實施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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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認證說明 

108年小小美術家認證獎勵  

繳交作品數量 認證過程 獎勵方式 備註  

繳交三件作品 核蓋認證章第一枚  通過初審請視覺

藝術教師於護照

上加蓋認章 

 

再繳交三件作品，

累積達六件 

核蓋認證章第二枚   

再繳交三件作品，

累積達九件 
 

 

 

 

 

 

 

核蓋認證章第三枚 學校頒發初階獎狀

一張。 

註：本案計畫逕由

各校頒發之獎狀格

皆可至麗山國小網

站首頁/兒童美術

創作展連結逕行下

載格式，以下同。 

 

再繳交三件作品，

累積達十二件 

核蓋認證章第四枚   

再 

交三件作品，累積

達十五件 

核蓋認證章第五枚   

再繳交三件作品，

累積達十八件 

核蓋認證章第六枚 學校頒發進階獎狀

一張。 

 

再繳交三件作品，

累積達二十一件 

核蓋認證章第七枚   

再繳交三件作品，

累積達二十四件 

核蓋認證章第八枚   

再繳交三件作品，

累積達二十七件 

核蓋認證章第九

枚，並填寫心得感想

一份，詳附件十一 

學校頒發高階獎狀

一張及本計畫製發

獎品一份。 

 

 ※獲得高階獎狀後仍繼續創作送件者，

可獲免參加校內複審、直接由學校送件

參加決選之獎勵，但請於報名表註明第

幾次參加。 

 

 臺北市小小美術家護照樣式-1 (下圖為 107年製發樣式，108年無變更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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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小小美術家護照樣式-2 (下圖為 107年製發樣式，108年無變更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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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報名表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報名表   

校  名 大 同  區  大 橋  國 民 小 學      年      班 

姓  名  家裡電話  

參加本活動

獲獎紀錄 

本次為第 (    )次參加；曾獲美創展展出(   )次 

小
小
美
術
家
的
話 

作品 1.題目： 

創作想法：  

作品 2.題目： 

創作想法：  

作品 3.題目： 

創作想法：  

作者簽名： 

 

初 

 

審 

 

作 

 

業 

 

 主題清晰  構圖完整  技巧熟練  創意新穎  媒材適當  

作品 1      

作品 2      

作品 3      

 請各班視覺藝術教師依學生作品，勾選其通過的項目，並勾選下列之初審結果。 

班級視覺藝術

教師簽名︰ 
 初審結果 □再加油 □通過初審 □參加複審 

視

覺

藝

術

教

師

評

語 
(獲參加金牌獎者，請視覺藝術教師填

寫) 

 

 

 

 

 

 

 

家

長

的

話 

(※獲選參加複審者，請家長填寫) 

 

 

 

 

 

 

★請用迴紋針別於三張作品之上。 

★本表填寫不完整者，若獲金牌參加決選時，將不予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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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作品標籤 

 每件作品填寫一張作品標籤，標籤請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作品請依照所貼之作品編號，按 1.2.3.由上而下順序排列，並在報名表按此編號填寫作

品說明。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   作品標籤 

校  名 大同區   大橋    國民小學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號 

級任導師  

視覺藝術教師  

作品 1 題目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   作品標籤 

校  名 大同區   大橋    國民小學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號 

級任導師  

視覺藝術教師  

作品 2題目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   作品標籤 

校  名 大同區   大橋    國民小學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號 

級任導師  

視覺藝術教師  

作品 3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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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金牌獎及獲高階獎狀後仍繼續創作者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國小    年    班 

學生              (以下簡稱本人)，茲同意無償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使用本人於 

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 展出之作品。 

本人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一、 本人授權之作品(著作)內容皆為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

作品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二、 授權之作品僅供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進行數位化公開展示、播放、製作成果光碟、

上網等各項非營利之推廣行為。 

三、為符合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檔案格式之變更。 

四、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本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五、本同意書自簽訂日起生效。 

               此  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立同意書人(法定監護人)：                          【 親筆簽名或蓋印 】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E-mai l： 

 

中華民國 1 0 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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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九次認證心得感想 

參加「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完成臺北市小小美術家護照九次認證 

心得或感想 

親愛的小朋友： 

    恭喜你完成了小小美術家護照九次認證，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很佩服你對

藝術創作的熱忱與毅力，加油！繼續努力！ 

請你參考下列要點，在下面的空格中，寫出(50字以上)你完成九次認證的心得或

感想： 

一、參加此認證活動，曾經得過哪些獎項… 

二、能夠持續參加這項創作認證活動的原因… 

三、這個活動與其他美術比賽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四、對自己（或此項認證活動）的期許… 

五、想要感謝的人… 

六、完成小小美術家護照九次認證的心得或感想… 

七、其他……                               （※本表列數不足，請自行延伸） 

 

 

         

 

 

         

 

 

         

 

 

         

 

 

         

 

 

         

 

 

         

 

 

         

 

 

         

 

 

         

    
小小美術家簽名： 

臺北市      國民小學    班級：    年    班   座號：____  

 


